
 

現行山域嚮導資格制度與 
職業體系連結之策略與建議 

宋佾俽 * 

摘  要 
  我國山域嚮導證至今尚仍無法建立起專業的形象，而其與職業上的連結，較諸水域救生

員、國民體能指導員等同性質的體育專業人員也相對薄弱。有鑒於此一證照同時涉及觀光及

運動休閒產業之商業需要，以及一般國民非商業的休閒活動，因此如何才能在加深產業連結

的方向下，同時保障山岳觀光產業消費者的安全，以及社會大眾自由決定是否聘請山域嚮導

的權利，至關重要。本文認為：或可由體育專業及觀光產業兩個主管機關分別針對山域及山

域休閒遊憩活動訂立相關辦法來規範或架構，將山域嚮導資格納入要求，採取偏向公證制之

證照類型，以同時確保領有山域嚮導證認證之從業人員業已通過較為嚴格的資格考覈，而未

獲認證之人亦可從事該類業務之權利，並且最終由社會大眾依其需求自由決定是否延請已獲

認證者為其處理事務。惟如求達成此一目標，則國家發展政策之整體檢討與跨院會作業之有

效協調，都將與之深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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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山域嚮導資格制度與 
職業體系連結之策略與建議 

宋佾俽 * 

導言 
  相較於全世界多數國家，台灣的擁有豐富而特殊的山野戶外環境，若以土地總面積來論，

平原地區（海拔標高未滿 100 公尺）約佔的 26.3%；山坡地區（海拔標高 100 公尺以上，未

滿 1,000 公尺）約佔 27.7%；其餘則是高山地區（海拔標高 1,000 公尺以上）約佔 46%。若將

山坡地區及高山地區合併稱為山岳地區的話，已幾乎占土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三，更何況其中

海拔 3,000 公尺以上山峰將近 270 座，因此台灣絕對是山區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再以休閒

遊憩及旅遊的面向來看，台灣山岳地區登山、健行、溯溪、攀岩等的山野戶外活動類型也相

當多樣，活動頻度也高。在結合國人與國外旅客的需求之下，本來就極適合發展專業的山岳

地區觀光休閒產業。 

  以下分別將由山域嚮導相關連產業與職業、現行山域嚮導相關制度、其他運動休閒服務

相關證照制度與職業體系連結的狀態，以及山域嚮導制度相關調整與建議進行簡略論述：  

山域嚮導相關產業與職業初探 
  就台灣相關產業或行業分類而言，在不同政府部門中略有差異。原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於 2004 年訂立的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主要區分成兩大區塊：觀光服務業及運動休閒服

務業。其產業範疇分別為： 

1. 觀光服務業 
  舉凡提供觀光旅客旅遊、食宿服務與便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遊

服務皆為觀光服務業。它包括旅行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民宿及會議展覽

業等。其中旅行業依經營業務再分為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及乙種旅行業三種，旅館業則

因管理制度不同，區分為觀光旅館業及一般旅館業，民宿結合休閒農業與社區營造，提供遊

客另類觀光住宿選擇及深度鄉野生活體驗，觀光遊樂業則在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休閒

遊樂設施，會議展覽業則包括會議業與展覽業。 

2. 運動休閒服務業 
  包括運動用品批發零售業、體育表演業、運動比賽業、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運動訓

練業、登山嚮導業、高爾夫球場業、運動傳播媒體業、運動管理顧問業等細項。其中運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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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運動服飾、體育用品及運動紀念收藏品；體育表演包括學校對各類運動賽會的體育表

演及民俗技藝團體的體育表演活動；運動比賽分為職業運動比賽與企業贊助的運動比賽；競

技及休閒體育場館大致可分為以推廣全民運動為主旨，由政府、社區、學校等單位經營之非

營利設施，及以專業運動項目為主題，強調使用者付費概念的營利設施；運動訓練業係提供

以競技運動員培訓及健身、休閒性質為目的之運動訓練活動；登山嚮導業除專業的登山嚮導

服務公司外，其餘則是以附設在基金會、登山社團或學校的狀態下實施；高爾夫球場業則包

括球具製造批發零售、高爾夫球場會員證、高爾夫球技術教學等；運動傳播媒體業主要係辦

理各類運動大眾傳播媒體之傳播服務；運動管理顧問業則提供一般經營管理而非運動指導的

相關服務。 

  其中運動休閒服務業項下的登山嚮導業，似與山岳地區觀光休閒產業較為符合，而體育

運動相關的現時經管部門應屬教育部體育署。另外，登山嚮導業同時也出現在經濟部商業司

經管的商工登記營業項目，營業項目代碼為 J903020。至於觀光服務業有關的經管部門則應屬

交通部觀光局，在商工登記營業項目中，是以旅行業為行業項目，其代碼為 J902011。實質上，

山岳地區觀光旅遊本應就屬於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的範疇，更應兼跨登山嚮導業及旅行業

兩個行業項目才是。 

  所以，山岳地區觀光旅遊除了要提供一般觀光服務業或旅行業應具備的服務與專業外，

又由於山野活動類型廣泛，以及各該類型活動均有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必須成為擁有跨領域

專業技能與知識的專門項目。如果單純只有旅行業單一領域的知識技能，而沒有登山嚮導業

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術的話，不但無法提供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服務外，甚至有安全上的顧慮。 

  目前旅行業採行的是專業職業與技術人員職業證照制度，執業證主要區分為領隊人員及

導遊人員兩大類。登山嚮導業相關的證照，由於山野戶外活動的實施場域─山岳地區─的特

殊性及敏感性，在軍事、治安、資源管理，乃至生態環境等因素的考量之下，在台灣歷史發

展的歷程中，結合其他如土地管理或管制的制度沿革，從早期搭配『入山管制』的高山嚮導

制度，逐步發展到現行以體育專業人員技能為主要考量依據的山域嚮導制度。 

  然而，這些嚮導制度似乎在與相關職業或產業的連結與搭配上，並未做到應有的整合與

考量，無法使登山嚮導業形成如旅行業或其他部分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的職業市場機制，

造成台灣的山岳地區觀光旅遊產業長期處於模糊或曖昧不明的狀態。 

現行山域嚮導資格檢定制度的簡介 
  台灣登山嚮導的相關規定或制度，數經變革。自晚清時期的「開山撫番」政策；到日治

殖民時期的「理蕃」政策；乃至國民政府遷台後，沿襲日治末期的制度，及隨後實施戒嚴時

期的山地管制辦法（國防部陸續訂定《臺灣省戒嚴期間山地管制辦法》，後改為《戒嚴期間台

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均是從「入山管制」的措施來進行軍事或治安的目的，此時嚴格說

來尚未觸及登山嚮導的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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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始，台灣開始推動「百岳」活動，政府機關搭配陸續訂定並公布的《高山活動管

制辦法》、《戒嚴期間台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台灣省高山地區防範救護山難注意事項》、《維

護野外活動安全實施要點》、《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及《人民入出台灣山地管制區作業

規定》等命令及法律，頒定《機關學校及合法社團登山嚮導人員甄選標準》、《登山嚮導人員

甄選標準規定》，始就登山嚮導人員的經驗、常識及能力等，訂立相關資格標準。 

  1997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3 年降編為教育部附屬機關：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為：

前體委會）成立，內政部警政署認為登山嚮導（高山嚮導）相關管理應屬體育運動主管機關

的權責，經行政院裁示後，自此登山嚮導業務正式移轉由體育運動主管機關負責。體委會基

於培養嚮導人才、防範山難事件發生及維護登山安全的目的，於 1998 年 6 月 25 日頒定『高

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後，歷經多次名稱及內容的修正：由『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山域嚮

導授證管理辦法』依序轉變為今日由教育部體育署作為主管機關的『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

（2014 年 3 月 11 日發布施行）。 

  現行山域嚮導區分為兩級：登山嚮導及攀登嚮導。申請檢定的積極資格除了年滿二十歲

之外，還需要曾受訓練機構所辦山域活動專業技能訓練達三日以上，且持有訓練證明書者。

相較於舊法，並未限定中華民國國民，因此解釋上其他國籍身分的人員均得申請檢定。檢定

仍採先學科測驗（筆試）；通過後再進行術科測驗的模式。測驗成績通過之後，還需要經過連

續三日以上高山活動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者，方發給山域嚮導證書。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

期限屆滿三個月前，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上之複訓合格者，得申請證書效期之展延，每次展

延期間為三年。 

  所以整個制度依序是先訓練、再檢定、再高山實習、領證，及期滿複訓申請展延的模式

進行的。 

  現行山域嚮導制度的法源依據主要是《國民體育法》及其施行細則，條文內容如下： 

《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 

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

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辦法辦理之。 

《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本法第十一條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指導

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及其他以體

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 

  然而，目前山域嚮導證照的性質究竟是技能檢定下的證照，還是專業人員能力檢定的性

質，主管機關似乎並未明確定義。也並未賦予此證照具排他性，或與執業進行有關的規定與



 
 
 

A4-2 現行山域嚮導資格制度與職業體系連結之策略與建議 

健康國民 活力臺灣  271 

設計。其他同樣依據『國民體育法』及其施行細則的體育專業人員，諸如：水域救生員、國

民體能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等同性質的體

育專業人員，或在政府部門以相關法規命令的輔助公告下；或在業界市場已自行建立一定機

制的影響下，隱約與職業有較深的連結。相較之下，山域嚮導證至今尚仍無法建立起專業的

形象，且與職業上的連結也相對薄弱。 

其他運動休閒服務相關證照制度與職業體系連結的狀態 
  試舉與同屬《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及《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範的體育專業

人員中的水域救生員及國民體能指導員兩項，就其目前證照制度與職業體系連結的概況來比

對說明： 

水域救生員部分 
  目前是依據教育部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修正發布施行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將救生

員分為：游泳池救生員及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兩級，其辦法內容與架構跟山域嚮導大致雷同，

但申請檢定資格只要年滿十八歲，且並無要求必須有相關訓練證明書，惟申請開放性水域救

生員檢定者應先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格。 

  搭配游泳池及開放水域等水上運動或活動場域的需要，同時牽涉到保護參與水域活動民

眾或人員的生命安全，具備一定資格或證照的救生員有其必要性。原民間發證團體（如：中

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即以核予「救生員證」的名義，在相關開放水域（如：海水浴場）或游

泳池場所值勤，甚至受聘僱且有對價關係取得薪給或酬勞，這種制度或規則已行之有年，也

自然形成一定的市場規則與職業上的規範。 

  2006 年 4 月 14 日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前體委會）發布訂定《游泳池管理規

範》，其中該規範即已規定：經營者應配置足額之合格救生員親自在場執行業務。之後 2011

年 2 月 24 日前體委會訂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以及體育與運動事務主管機關降編改組，

《游泳池管理規範》陸續搭配修正，現行規定（2013 年 3 月 11 日修正發布，並自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為：「業者應以各該水池總面積而有依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規定授證之救

生員親自在場執行業務」針對水域活動，交通部觀光局另有訂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2004 年 2 月 11 日訂定發布施行；2016 年 3 月 18 日修正發布施行），其中第九條規定：「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及管理需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要求帶客從事

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場地、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者配置合格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及救

生（艇）設備等相關事項。」 

  綜上觀之，水域救生員因為相關主管機關（教育部體育署及交通部觀光局）均有制訂相

關辦法明訂游泳池與水域遊憩活動（開放性水域）管理機關必須配置合格的救生員，而與救

生員資格證照制度建立起連結，而形成類似職業證照要求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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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能指導員部分 
  依據教育部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修正發布施行的《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辦法》（原

《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管理辦法》2001 年 11 月 9 日發布實施）將國民體適能指導員（以下

簡稱指導員）分成三級，其執行業務範圍如下： 

一、初級指導員： 

  （一）擔任機關（構）、學校、民間機構及團體之體適能指導。 

  （二）擔任體適能檢測工作。 

  （三）指導未滿六十五歲民眾體適能活動。 

二、中級指導員： 

  （一）執行前款初級指導員之業務。 

  （二）擔任健身中心之體適能指導員。 

  （三）指導六十五歲以上民眾體適能活動。 

三、高級指導員： 

  （一）執行前二款初級及中級指導員之業務。 

  （二）擔任前二款初級與中級指導員之訓練及輔導。 

  （三）擔任健身中心之經營及管理。 

目前該項檢定作業單一委辦給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 

  另，透過其他國內各單項運動協會的體育教練或運動指導員的模式，國內尚有其他如：

健身體適能教練、體適能健身指導員...等證照的認證與授與。 

  然而，實際業界對於健身教練證照的要求並無一定的標準。加上體適能及健身領域的國

際證照也有許多被引進國內進行授證，不同證照的授課種類、時數及內容複雜繁多，分級分

項制度與其時效長短也不一，證照在業界的評價與認定也相對分歧。雖然健身相關產業仍希

望或要求健身教練必須具備相關證照，卻由於各業者的標準及要求不一，呈現出來的是多元

而不統一的樣貌。但不管是健身教練、健美教練、有氧運動教練或其他體適能指導員，都應

該隨時掌握最尖端運動科學資訊，並且培養人際溝通技巧、體適能、解剖學、生理學、心理

學、營養學、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心肺復甦術甚至是外國語文能力等各項知識，仍使國內

外各相關證照與職業或多或少有所連結。不過，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在健身行業或市場上，並

非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證照，反而是部份國際證照較受業界或市場上的肯定或青睞。 

山域嚮導證照制度的調整及與職業體系連結的建議 
國內執業證照依照法源不同約可以區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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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試 
  依據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

銓定之」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是屬於國家考試。目前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有：  

一、律師、會計師、專利師。 

二、建築師、各科技師。  

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呼吸治療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

師、牙體技術師。 

四、獸醫師。 

五、社會工作師。 

六、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 

七、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記帳士。 

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九、民間之公證人、法醫師。 

十、牙體技術生。 

十一、 引水人、驗船師、航海人員。 

十二、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十三、 專責報關人員。 

十四、 其他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2）技術士技能檢定 
  基於《職業訓練法》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等相關規定所建立的證照制度，

並應由主管機關或委託有關機構、團體辦理相關技能檢定；技能檢定合格者稱技術士，由中

央主管機關統一發給技術士證；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比率之

技術士。如由行政院勞委會辦理的冷凍空調裝配、泥水、中西餐烹調、職業潛水、職業安全

管理、電腦軟體應用...等技術士技能檢定。 

（3）各主管機構認證證照 
  各主管機關為了執行任務與完成其法定職掌，在其主管法律或法規中設置並要求人民或

業者必須設置之專業人員，並就其基本工作能力或開業能力作評量及要求。如：依據《保全

業法》第十條，保全業應置保全人員，執行保全業務。  

（4）民間團體自行辦理的認證或證照 
  譬如，保險業的人身保險業務員、產險業務員；會計業的精算人員；銀行業的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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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CFP)；證券期貨業的證券商業務員；風險管理業的企業風險管理師或稽核相關的國際內部

稽核師(CIA)、國際內控自評師(CCSA)等。 

  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655 號解釋中林子儀大法官所提部分協同意見書所示： 

  專業證照管制在自由經濟市場中之功能與意義，容或有不同類型存在。證照管制可分為

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為登記制 (registration)，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向政府主管

機關登記，取得證照，始得執業。登記的目的是為了掌握從業 人員之資料，便於日後追蹤管

理。例如計程車司機駕駛執照。第二類為公證制(certification)，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

必須通過較嚴格之資格檢測，給予合格者一定之名稱，如會計師。經由檢測，對從業人員之

專業能力賦予認證效力，以表示該類人員業已通過較為嚴格的資格考覈；但並未排除其他未

獲認證之人從事該類業務，而交由社會大眾依其需求自由決定是否延請已獲認證者為其處理

事務。第三類為執照制(licensure)，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通過嚴格檢測合格，經

政府核發執照始得執業；未取得執照者即不得執行該項業務，如醫師、律師。是以證照制度

之建立，應以該證照在職業市場中所扮演之角色而定。上述第二類及第三類之證照，涉及「專

業品質」有無之辨識，重點均在使廣大消費者獲得必要之資訊，以作成最有利於己之選擇。

不同之處在於，該二類證照在紛爭傷害程度、責任鑑定及回復原狀之困難度上，顯有高低之

別。政府在將特定職業以證照 制度納入管理時，即有必要考量職業種類之差異，而採取不同

證照制度之管理機制。 

  再者，依大法官釋字第 453 號解釋理由書提及：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所稱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其所從事之

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 

  筆者認為：山域嚮導或登山嚮導員似符合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類型則偏向公證制。 

  就臺灣現有觀光及運動休閒產業狀況而言，如果是進行類似商業行為的對外招攬顧客模

式，可能將牽涉跨部會的體育專業及觀光產業兩個範疇，似應以朝向整合政府機關所授之職

業證照及體育專業人員證照的方式，如此才能保障人民或牽涉專業山野活動的有關山岳地區

觀光休閒產業消費者的安全與權利。兩個主管機關或應參照水域救生員的模式，分別針對山

域及山域休閒遊憩活動訂立相關辦法來規範或架構，將山域嚮導資格納入要求。至於一般非

商業的休閒活動，則因山域嚮導證照屬公證制，可交由社會大眾依其需求自由決定是否延請

或委聘。 

  只是，山域環境經管的政府單位及部門比起水域而言相形複雜許多，如牽涉到各管理單

位相關法規與管理制度的搭配，勢必需要一個（行政院）跨部會的組織來進行整合與協調。

如果再涉及到考試制度的話，更需要到跨院會（行政院、考試院，乃至立法院）的作業，甚

至是到國家發展政策（登山或山域活動與運動、環境、觀光、國土規劃等，均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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